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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ep1.下載申請表 

網址：

https://sasw.mohw.gov.tw/mosw/auth/login 

倘已有本系統-「社工人力管理

及分科分級訓練」帳號(pp.1-4.

為帳號申請)，請直接登入，跳

至 p.5.以後完成資料登打。 

https://sasw.mohw.gov.tw/mosw/auth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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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
『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』各級單位帳號申請表(線上申請) 

申請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單位類型 

一、 中央主管機關 
□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 □保護服務司  □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
□ 社會及家庭署      □其他中央主管機關：              
二、直轄市、縣市政府 
□ 臺北市 □ 新北市 □ 桃園市 □ 臺中市 □ 臺南市 □ 高雄市  
□ 基隆市 □ 新竹市 □ 新竹縣 ■ 苗栗縣 □ 彰化縣 □ 南投縣 
□ 雲林縣 □ 嘉義市 □ 嘉義縣 □ 屏東縣 □ 宜蘭縣 □ 花蓮縣  
□ 臺東縣 □ 澎湖縣 □ 金門縣 □ 連江縣 
■三、民間單位 
□四、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單位(團體) 

名稱 

■社會局(處)________________科(課、室) 
■衛生局(處)________________科(課、室)  
■教育局(處)________________科(課、室) 
■警察局：__________________科(課、室) 
■其他政府單位：____________ 
■民間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（非政府單位填寫，含公、私立醫療院所及大專院校） 

申請權限 

□中央主管機關（社工人力管理及分科分級訓練） 
■縣市政府社工人力管理及分科分級訓練 
□縣市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管理 
□縣市政府社工師執業登記 
□縣市政府社工師事務所開業執照登記管理 
□縣市政府社工人身安全通報管理 
□保護性社工人力教育訓練專區 
■民間單位（社工人力管理及分科分級訓練）（含公、私立醫療院所及大專院校） 

申請人姓名  職  稱  
□正式 

□約聘僱 

□約用 

核發帳號 (由系統自動配號)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

*申請人 

簽(核)章 
 

*單位主管 

核章 
 

【帳號申請須知】 
1. 本表申請人及申請單位主管務必核章，掃描後至本系統帳號申請頁面附為佐證資料。 

2. 申請人自本系統線上提出申請並上傳佐證資料後，本部將依授權範圍就帳號申請 5日內以
電子郵件回復申請結果，收到開通信件即完成帳號開立；若申請帳號未獲通過，敬請補件。 

3. 基於資訊安全考量，請勿共用帳號。 

4. 若須修改、註銷、異動，請至下載專區及問答區填寫「資料異動單」 

【諮詢資訊】系統廠商客服專線(02)7744-7126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：(02)8590-6634 

Step2.填寫申請表 

請依單位別勾選相關相應

之項目： 

政府單位請參紫色■； 

民間單位請參酒紅色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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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3.點選綠框

申請帳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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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4.填寫相關資料，並將 Step2.所填寫申

請表掃描檔上傳(點選綠框)，最後按

申請，等候衛福部審核開通帳號。 

 

Step4.可直接於欄位

內輸入單位名

稱搜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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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5.待衛福部開通

帳號後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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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6.點選「社工人力管理

及分科分級訓練」。 

此介面為縣府社會處

社工人力總覽權限畫

面，其他單位只會顯

示所屬權限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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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7.點選「社工人力資料管

理」，並按「新增」建

立所屬社工人力資料。 

此介面為縣府社會處社工人力總覽權限畫面，

其他單位只會顯示所屬權限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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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8.建立所屬社工人力-個人資

料、專業背景、服務資歷

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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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8.建立所屬社工人力-個人資

料、專業背景、服務資歷

等資料。 

 

Step9-A.受衛福部或地方政府委託或補

助社工人事費之單位，請比照

衛福部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

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(109.0101

起實施)」辦理，並請同時於系

統建立所屬社工-薪資資料

pp.10-14.。 

Step9-B.申請衛福部「全國社會工作

人員團體意外保險」或其他

相關補助，請同時建立所屬

社工-意外傷害保險資料

pp.15-16.。 

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social_affairs/News_Content.aspx?n=670&s=514873
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social_affairs/News_Content.aspx?n=670&s=514873
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social_affairs/News_Content.aspx?n=670&s=514873
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social_affairs/News_Content.aspx?n=670&s=514873
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social_affairs/News_Content.aspx?n=670&s=385120
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social_affairs/News_Content.aspx?n=670&s=385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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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9-A.薪資介面詳細說明-1 

首先，在「薪資」介面

下先按「新增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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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9-A.薪資介面詳細說明-2 

 接著，會另外挑出一個視窗，相關欄位請登打齊全(基本

上紅色字體部分皆需完成方可按「新增」儲存資料)，並

應上傳勞動契約、最高學歷、投保證明等文件。 

 勞動契約應登載月薪，且月薪不得低於本府/中央核定之

專業服務費。 

計畫名稱： 

衛福部-公彩或推展社福補

助計畫者，登打計畫編號後

才有自動帶入功能；非該計

畫者或登打計畫編號後未自

動帶入，請自行登打。 

計畫編號： 

倘無核定計畫編號，請自

行與本府各委託/補助業務

科籌辦人達成共識，如：

是否統一登打契約編號。 

經費來源： 

 請至少登打年度補助金額(含年終，不含勞健

保勞退)，％可明確算出者請登打。 

 倘經費來源有本府補助款、中央補助款者，

請分列登打，並請排除計算單位自籌款。 含年終，不含

勞健保勞退 

=本府補助款＋中央

補助款（請排除計算

單位自籌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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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契約應登載月薪，

且月薪不得低於本府/中

央核定之專業服務費。 就該委託/補助案社工人力年資之晉階考核：由受委託或受補助單位於年終核銷時，將

自評情形填報於中央函頒計畫附表3(如p13.p14)，必要時補助單位得調整考評結果。 

109、110年：受委託或受補助單位自評，再由補助單位(本府/中央)複評並將結果(衛108.1015函

頒版附表3,如p13)上傳至系統。 

111年起：受委託或受補助單位自行考核並將結果(衛110.1222函修版附表3,如p14)上傳至系統。 

Step9-A.薪資介面詳細說明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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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 108.1015 函頒版 

委託/補助案社工人力年資之晉階考核： 

109、110年：受委託或受補助單位自評，再由補

助單位(本府/中央)複評並將結果(衛108.1015函頒

版附表3)上傳至系統。 



 社工人力資料建立與管理 111.0426更新 

14 
  

 

衛 110.1222 函修版 

委託/補助案社工人力年資之晉階考核： 

111年起：受委託或受補助單位自行考核並將

結果(衛110.1222函修版附表3)上傳至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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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在「意外傷害保

險」介面下先按「新增」。 

Step9-B.意外傷害保險介面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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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9-B.意外傷害保險介面-2 

接著，會另外挑出一個視窗，相關欄位請登打齊全(基本

上紅色字體部分皆需完成方可按「新增」儲存資料)。 


